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54號

聲  請  人  乙○○  
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理  人  黃暖琇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 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為夫妻關係，於民國104年10月9日結

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，惟相對人突

然於112年9月16日離家出走，並未經聲請人同意將子女丙○

○、丁○○帶至其娘家居住至今，且拒絕聲請人至其娘家探

視子女，聲請人已將近半年沒有見到子女。為此，爰依民法

第1089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酌定聲請人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

○之會面交往方式等語。

二、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

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

5條之2之規定，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

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089條之1定有明文。又據該條文

之立法理由謂「原條文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

擔，係由父母共同行使，如夫妻離婚，則依第1055條、第10

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，由夫妻協議，或由法院酌定、

改定或選定。惟父母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已達一定期間

以上者，其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現行法

則未有規定。為維護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以父母不繼續共同

生活達一定期間之客觀事實，並參酌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，

增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離婚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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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關規定。」，是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乃係於「夫妻

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者」始有適用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聲請時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，育有前揭2名子女，兩

造自112年9月16日起未共同生活，迄今已達6個月以上等

情，為相對人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
　㈡聲請人雖以民法第1089條之1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

上時，請求本院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並

主張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

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。惟相對人於112年9

月16日攜子女離家後，聲請人於113年3月4日以分居6個月以

上為由提出本件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之聲請，

由本院以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2號受理（業於114年2月10日

改分為114年家親聲字第54號）；相對人則於113年3月15日

提起離婚、酌定子女親權、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

離婚之損害賠償等訴訟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180號離婚

等事件受理。嗣兩造於113年11月6日就上開離婚、子女親

權、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事件達成調

解，約定丙○○、丁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

之，並就子女之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達成調解同意由兩造自

行協議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綦詳，並有113

年度家移調字第4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，堪予認定。本件兩

造既已離婚，則聲請人援引該規定聲請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

面交往方式，自難謂有據。抑且，聲請人事後亦已與相對人

就「離婚後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調解內容「應由兩造

自行協議」，聲請人即應依據上開調解內容履行，聲請人仍

依前開規定請求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於

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

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 年　　3　　 月　　14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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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文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
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偉音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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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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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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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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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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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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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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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54號
聲  請  人  乙○○  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

代  理  人  黃暖琇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 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為夫妻關係，於民國104年10月9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，惟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16日離家出走，並未經聲請人同意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帶至其娘家居住至今，且拒絕聲請人至其娘家探視子女，聲請人已將近半年沒有見到子女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酌定聲請人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等語。
二、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，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089條之1定有明文。又據該條文之立法理由謂「原條文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係由父母共同行使，如夫妻離婚，則依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，由夫妻協議，或由法院酌定、改定或選定。惟父母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已達一定期間以上者，其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現行法則未有規定。為維護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以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一定期間之客觀事實，並參酌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，增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。」，是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乃係於「夫妻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者」始有適用。　　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聲請時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，育有前揭2名子女，兩造自112年9月16日起未共同生活，迄今已達6個月以上等情，為相對人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聲請人雖以民法第1089條之1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請求本院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並主張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。惟相對人於112年9月16日攜子女離家後，聲請人於113年3月4日以分居6個月以上為由提出本件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之聲請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2號受理（業於114年2月10日改分為114年家親聲字第54號）；相對人則於113年3月15日提起離婚、酌定子女親權、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等訴訟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180號離婚等事件受理。嗣兩造於113年11月6日就上開離婚、子女親權、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事件達成調解，約定丙○○、丁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並就子女之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達成調解同意由兩造自行協議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綦詳，並有113年度家移調字第4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，堪予認定。本件兩造既已離婚，則聲請人援引該規定聲請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自難謂有據。抑且，聲請人事後亦已與相對人就「離婚後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調解內容「應由兩造自行協議」，聲請人即應依據上開調解內容履行，聲請人仍依前開規定請求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 年　　3　　 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文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偉音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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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代  理  人  黃暖琇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，本院裁定
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 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為夫妻關係，於民國104年10月9日結婚
    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，惟相對人突然於112
    年9月16日離家出走，並未經聲請人同意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
    帶至其娘家居住至今，且拒絕聲請人至其娘家探視子女，聲
    請人已將近半年沒有見到子女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089條之
    1之規定，請求酌定聲請人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
    式等語。
二、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
   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
    5條之2之規定，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
    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089條之1定有明文。又據該條文
    之立法理由謂「原條文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
    擔，係由父母共同行使，如夫妻離婚，則依第1055條、第10
    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，由夫妻協議，或由法院酌定、
    改定或選定。惟父母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已達一定期間
    以上者，其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現行法
    則未有規定。為維護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以父母不繼續共同
    生活達一定期間之客觀事實，並參酌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，
    增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離婚效果
    之相關規定。」，是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乃係於「夫妻
    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者」始有適用。　　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聲請時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，育有前揭2名子女，兩造
    自112年9月16日起未共同生活，迄今已達6個月以上等情，
    為相對人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聲請人雖以民法第1089條之1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
    上時，請求本院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並主張
    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
    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。惟相對人於112年9月16日
    攜子女離家後，聲請人於113年3月4日以分居6個月以上為由
    提出本件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之聲請，由本院
    以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2號受理（業於114年2月10日改分為
    114年家親聲字第54號）；相對人則於113年3月15日提起離
    婚、酌定子女親權、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
    損害賠償等訴訟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180號離婚等事件
    受理。嗣兩造於113年11月6日就上開離婚、子女親權、扶養
    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事件達成調解，約定
    丙○○、丁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並就子女
    之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達成調解同意由兩造自行協議，業經
    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綦詳，並有113年度家移調字
    第4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，堪予認定。本件兩造既已離婚，
    則聲請人援引該規定聲請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
    自難謂有據。抑且，聲請人事後亦已與相對人就「離婚後」
    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調解內容「應由兩造自行協議」，
    聲請人即應依據上開調解內容履行，聲請人仍依前開規定請
    求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
    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
    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 年　　3　　 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文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偉音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54號
聲  請  人  乙○○  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代  理  人  黃暖琇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 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為夫妻關係，於民國104年10月9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，惟相對人突然於112年9月16日離家出走，並未經聲請人同意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帶至其娘家居住至今，且拒絕聲請人至其娘家探視子女，聲請人已將近半年沒有見到子女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酌定聲請人與子女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等語。
二、按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，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089條之1定有明文。又據該條文之立法理由謂「原條文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係由父母共同行使，如夫妻離婚，則依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規定，由夫妻協議，或由法院酌定、改定或選定。惟父母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已達一定期間以上者，其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現行法則未有規定。為維護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以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一定期間之客觀事實，並參酌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，增訂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離婚效果之相關規定。」，是民法第1089條之1之規定乃係於「夫妻未離婚又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者」始有適用。　　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聲請時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，育有前揭2名子女，兩造自112年9月16日起未共同生活，迄今已達6個月以上等情，為相對人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聲請人雖以民法第1089條之1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，請求本院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並主張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、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。惟相對人於112年9月16日攜子女離家後，聲請人於113年3月4日以分居6個月以上為由提出本件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之聲請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家非調字第162號受理（業於114年2月10日改分為114年家親聲字第54號）；相對人則於113年3月15日提起離婚、酌定子女親權、給付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等訴訟，由本院以113年度婚字第180號離婚等事件受理。嗣兩造於113年11月6日就上開離婚、子女親權、扶養費、返還代墊扶養費及離婚之損害賠償事件達成調解，約定丙○○、丁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並就子女之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達成調解同意由兩造自行協議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綦詳，並有113年度家移調字第4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，堪予認定。本件兩造既已離婚，則聲請人援引該規定聲請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，自難謂有據。抑且，聲請人事後亦已與相對人就「離婚後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調解內容「應由兩造自行協議」，聲請人即應依據上開調解內容履行，聲請人仍依前開規定請求酌定與丙○○、丁○○之會面交往方式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 年　　3　　 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林文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偉音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